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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則 

一、本校在學學生宿舍之申請、分配及管理由學務處生活輔導組（以

下簡稱生輔組）依據本要點辦理。 

二、學校宿舍未能容納全部申請學生前，依下列順序分配床位，申請者順位相同

而床位不足時，以抽籤決定配住： 

（一）殘障生：領有殘障手冊者。 

（二）低收入戶同學。 

（三）一貫制一、二、三年級同學。 

（四）大學部一年級新生、研究所一年級新生。 

（五）僑生及外籍生。 

（六）一貫制四、五年級同學，大學部二、三年級同學及研究所二年級同學。 

（七）一貫制六、七年級同學，大學部四年級同學及研究所三年級同學。 

（八）延畢生。 

三、各住宿學生應維護宿舍居家環境之整潔。 

 

貳、住宿、退宿申請及繳費之規定 

四、住宿申請： 

新生：住宿申請單隨入學通知書寄發填妥，並於有效期限內擲回學務處提出

申請。 

舊生：住宿申請於上、下學期結束一個月前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學期中若尚有空房，新、舊生皆可提出申請；自動退宿學生，該學期不得再申

請住宿。 

五、學生每次申請住宿期限以一學年為原則（不含寒暑假），下學期不續住者應

於十二月份提出退宿申請，逾期一律以續住論。 

六、住宿生有正當理由者，得於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提出更換寢室申請，俟

核准後始得調整寢室，但每學期以一次為限。 

七、為維護公共財產及增進住宿生之責任感，凡住宿同學於進住宿舍時，應向宿

舍管理人員領取寢室財產卡，並逐一核對所領取之公物，退宿時應請管理人

員清點，如有故意毀損及遺失宿舍設備者應負責賠償。 



八、住宿期滿，應於期滿當日前搬離原宿舍，並恢復原狀；未依規定期限搬離者，

將視同借宿，按規定每日收繳 200元住宿費。其私人物品一律視同無主物處

理，並扣保證金 200元，充當清潔費。 

九、學生申請住宿經核准後，應於註冊時或規定期限內繳費，逾時不繳者(或逾

時申請退宿者)，以棄權論，並核扣全額住宿保証金。 

十、大學部（含一貫制）學生，受勒令退宿或取消其下一學期登記住宿資格之處

分時，應書面通知其導師及家長。 

十一、住宿費用參照教育部頒訂標準訂定，提交行政會議通過後經校長核定後實

施。 

學期中經核准住宿者，其住宿費按月計算，未滿一個月以一個月計（一學期

以四個月計）。 

十二、住宿生於上學期繳費完畢後辦理退宿者，其退費規定如下： 

(一) 開學後十日內辦理者： 

新生：退住宿費全額及保證金。 

舊生：退住宿費全額，不退保證金。 

(二) 開學十日後至一個月內辦理者： 

新、舊生皆退住宿費 1／2及保證金。 

(三) 開學後超過一個月辦理者： 

新、舊生皆不退住宿費，退保證金。 

十三、凡經勒令退宿學生，不予退住宿費，於在學之期間並不再配宿。 

十四、學(寒暑)期結束，逾期搬遷者，除依本要點第十六點第三款處置，並按日

加倍扣繳保證金。 

十五、受勒令退宿處分者，應於接獲通知後七日內清空寢室並繳交鑰匙，逾期搬

遷者，按日加倍罰繳住宿費。 

參、宿舍安全與秩序維護 

十六、本校住宿學生有違下列各款行為者，學校得予勒令退宿或取消其下

一學期（含寒暑假）登記住宿之資格，並視情節輕重依本校獎懲辦

法辦理。學生觸犯規定因而取消其下一學期（含寒暑假）登記住宿

之資格者（第一款勒令退宿者、及再犯第二款第六目未經登記進入

異性寢室者(或讓異性進入其寢室者)除外），經導師、系、所主管

同意後得申請「以校園服務代替懲處」（初犯第（二）款第六目規

定者，須在當學期 6 週內完成 72小時校園服務，且應於該學期期末

前一週內完成。），經考核確定表現良好者予以折抵取消下一學期

（含寒暑假）登記住宿之資格。 

 

（一）學生有下列行為者應予勒令退宿，並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辦理： 

1. 在宿舍內鬥毆、賭博、酗酒滋事、使用禁藥等觸犯刑法之行為。 

2. 使用、儲存危險物、違禁物或易燃物品，有危及公共安全之虞者。 



3. 私自將床位轉讓他人，或冒名進住者。 

4. 其他違規行為經勸導仍再犯，情節重大者。 

5. 學期中記大過者，經宿委會議通過退宿者，應取消該學期住宿權，

並限期搬離宿舍。 

（二）學生有下列行為者，應取消其下一學期（含寒暑假）登記住宿之資格，

並視情節輕重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辦理： 

1. 未經申請核准，私自更換寢室者。 

2. 未經申請核准，在寢室內擅接電源或使用高耗電電器。 

3. 晚上十二時～上午八時留宿外賓或同學者（已申請留宿之眷屬除

外）。 

4. 在宿舍內炊事。 

5. 在宿舍區內飼養動物。 

6.未經登記進入異性寢室者(或讓異性進入其寢室者)。 

7.其他有關宿舍管理委員會決議之相關事項。 

（三）學生有下列行為經宿舍管理員開立違規單，一學年累計達三張者，應

予取消其下一學期（含寒暑假）登記住宿之權利： 

1. 因個人習慣破壞公共秩序、衛生及安寧者。 

2. 於寢室外之公共區域堆放個人物品或晾曬衣物者。 

3. 擅自移動、調換宿舍設備，有危及公共安全之虞者。 

4. 住宿期滿，逾期搬遷者。 

5. 於寢室外或宿舍區任意張貼廣告文宣。 

6. 夜間十二時後仍逗留他人寢室喧嘩，影響宿舍安寧者。 

7. 一貫制一～三年級同學，夜間十一點應實施晚點名；三次點名未到

且未辦理請假者，除開立違規單，並通知家長。 

8. 其他有關宿舍管理委員會決議之相關事項。 

十七、大學部(含一貫制四至七年級)夜間十二時後一律熄大燈，一貫制一至三年

級夜間十二時後寢室內一律熄燈。 

十八、住宿生親友來訪或本校非住宿生留宿，以申請招待所為原則，除眷屬外不

得申請留宿學生宿舍。 

十九、各系所如有校際交換學生，得由各系所循行政程序預先提出住宿申請並繳

納住宿期間之住宿費及保證金後配宿。 
 

肆、附則 

二十、本校住宿學生得分區成立宿舍管理委員會，彙集各舍區具體改善意見陳報

學務處，並協助分配及管理宿舍。 

二十一、為瞭解與輔助學生改善住宿生活品質，學校有關單位得會同宿舍管理委

員會相關人員，定期作宿舍設施之安全及衛生檢查。 

二十二、學生於寒暑假期間之住宿，依寒暑假住宿規定辦理。 

二十三、本要點經學生事務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